2012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报名须知
	


报名参加2012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西部计划”）的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，请认真阅读此须知后按照页面上的提示如实填写报名信息。
一、报名时间
4月17日—5月25日
二、报名资格
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。
三、服务地域

内蒙古、黑龙江省内基层青年工作
四、报名程序
1、了解条件和政策。请认真阅读西部计划的有关文件，详细了解西部计划及各专项行动的报名条件和相关政策。有关文件如下：
（1）《关于印发<2012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（2）《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［2009］42号）
（3）《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基层青年工作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全国项目办发［2009］5号）
2、填写个人信息。报名者需在网上如实填写个人信息，本人对报名登记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3、交表。网上报名成功后，请下载打印报名表，必须由辅导员或所在院（系）团委负责人签字，并由所在院（系）党组织盖章后，于5月26日前交至本校项目办进行审核。
4、确认。交表后，请与高校项目办保持联系，确认自己是否通过审核，进一步了解服务地和服务单位的详细情况。
注：如在填写报名信息的过程中，无法检索到自己的毕业高校，请向所在省项目办咨询。
五、专项行动简介
2012年西部计划按照7个专项行动进行招募，请阅读各专项行动简介（详情请查阅相关文件）：
       1、基础教育
2、医疗卫生
3、农业科技
4、基层青年工作
5、基层社会管理
6、服务新疆
7、服务西藏
六、关于网上管理
1、报名用户可凭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信息系统。该用户名和密码为志愿者进入西部计划项目信息系统的唯一途径，请妥善保管并保证其安全保密。入选志愿者到达服务地后，须在8月初登陆西部计划信息系统，填写确认服务岗位、服务地联系方式、发放补贴个人银行卡号等有关服务信息。该信息涉及志愿者切身利益，包括身份确认，补贴、津贴、交通补贴的领取，保险赔偿及志愿者日常管理，因此，请各位报名用户认真填写，保证信息真实有效。
2、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将保护用户隐私并有权对本须知进行解释；用户在使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信息系统的过程中，必须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保留根据规定变更、中断或终止部分或全部网络服务的权利。
西部计划高校项目办招募工作流程




宣传招募





向本校每一位应届毕业生邮箱发送西部计划招募信息，并定期向报名者发送相关信息。


在校园网首页发布一个月的西部计划招募消息。


在学生餐厅视频电视中播出一个月的西部计划电视公益广告。


协调本校有关部门，在学生人流集中处悬挂西部计划宣传横幅，张贴宣传海报。


在学校主要活动场所设置西部计划咨询台。





高校项目办审核条件：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。学分总绩点（或学业成绩）排名在本院系同年级学生总数前70％之内，获得毕业证书并具有真实有效居民身份证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志愿精神。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优先。优秀学生干部和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。西部急需的农、林、水、医、师、金融、法学类专业者优先。西部地区生源优先。








资格审核








黑龙江省西部计划项目办组织对报名学生开展笔试、面试，内容包括基本素质能力测验、心理健康水平测验、逻辑与语言组织能力测验、志愿精神考查、语言表达能力考查等。





笔试面试





结合省项目办分配的岗位，对报名学生进行岗位对接，选拔专业符合岗位要求、笔试面试成绩突出的学生。





岗位对接








高校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，参加由招募省项目办组织的统一体检；高校所在地非省会城市的，参加由所在地（市）团委组织的统一体检。





体检审核








体检之后，公布录取名单并在校园公示3天。若无异议，将志愿者名单报招募省项目办。





公示公告








招募工作结束后，在西部计划信息系统中填写《西部计划招募工作报表》并下载打印（一式三份），交主管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校党委公章。留存一份报表，其余两份报表与志愿者报名表、体检单一并报省项目办审核。





省项目办审核





如出现入选志愿者流失，省项目办在本省派遣指标内，结合前期招募选拔情况进行补招。补招严格按照相关选拔条件及体检程序执行。





调整补录











